
「宜大神農有機及友善農民市集」自治管理委員會 

會員入會申請單 

農場名稱/申請人  推薦會員/農
場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通訊地址  

產品主品項  

產品價格及重量表 

(販售項目以填報申請項目為主，於通過後欲新增品項者，依規定須重提申請，經市集會員大會通過) 
 

編號 產品名稱 價  格 重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意事項 
●​ 申請時請檢附有機或友善驗證文件、承諾書、產品照片3張。 
●​ 遵守自治管理委員會自治公約及市集委員會之決議 
●​ 繳納入會費用新台幣2000元及每月收取公共基金新台幣500元。 
●​ 展售農產品須為經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通過之國產有機農產品或有機農產加工品（含有機
轉型期），或經農委會審認通過之友善耕作推廣團體登錄農民生產之友善耕作農產品。 
●​ 販售之產品不得從其他農場進貨、檢出農藥殘留，以及刻意破壞市集名譽等行為。 

我已詳細了解並願遵守自治會規範。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會員 
簽章   

 
 



 
參與「宜大有機及友善農民市集」設攤展售有機農產品承諾書 

 

本人            參與111貴校年度辦理「宜大有機及友善農民市

集」設攤展售有機及友善農產品期間(111年1月至12月)，願意遵

守下列規定： 

1、​ 所展售有機農產品願意符合「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辦法」

各款規定。 

2、​ 遵守「宜大有機及友善農民市集自治管理委員會自治公約」

各款規定。 

3、​ 同意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東區分署與宜蘭縣政府監督

查驗（含展售有機農糧及其加工產品之標章、標示和農藥殘

留），並接受  貴校相關有機驗證書之審查。 

以上如因抽驗不符規定，且被處罰者，同意  貴校撤銷本人

在「宜大有機及友善農民市集」的參展資格。 

此致 

國立宜蘭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 
立承諾書人：                電話：                     
攤位代理人：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